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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140    证券简称：东华科技    公告编号：2021-090  

 

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签订 

贵州磷化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 4 万吨/年磷酸铁项目 

（福泉）设计、采购、施工（EPC）总承包合同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合同签署概况 

2021 年 10 月 25 日，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

司”、“东华科技”）控股子公司贵州东华工程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贵州东华”）与贵州磷化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磷化集

团”）在贵州省贵阳市签订了磷化集团 4 万吨/年磷酸铁项目（福泉）设

计、采购、施工（EPC）总承包合同。 

本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并盖章之日生效。本合

同约定贵州东华负责该项目的工程设计、技术服务、设备及材料采购和

供应、工程施工、人员培训、开车指导等工作。合同价格为 29907 万元

人民币（含税），计划于 2022 年 1 月 18 日机械竣工。 

贵州东华与磷化集团签订本合同系正常的主营业务，无需提交董事

会审议。 

二、合同双方的情况介绍 

（一）贵州东华基本情况 

贵州东华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，由本公司、贵州鑫新实业控股集团

有限责任公司、贵州乾东企业管理合伙企业（普通合伙）（即员工持股

平台）出资设立，持股比例分别为 51%、34%、15%。 

贵州东华成立于 2008 年 7 月，注册资本为 5000 万元人民币，法定

代表人为巩志海先生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520000429200064E，企业

类型为其他股份有限公司（非上市），住所地在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遵

义路 91 号，主要从事化工、石化、建筑、医药、市政、环境治理、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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气、热力等领域的技术咨询、技术开发、总体规划、工程设计、工程总

承包、设备采购及成套供应、施工安装管理、技术培训等业务。 

贵州东华前身是成立于 1958年 9月的贵州省化工医药规划设计院，

拥有化工石化医药、建筑行业的设计甲级、工程咨询单位资信证书甲级

等证书；曾承担各类工程项目 2000 余项，其中工程总承包 50 多项，多

次荣获国家省部级科技进步奖、优秀工程设计奖等奖项。 

（二）磷化集团基本情况 

磷化集团成立于 2012 年 9 月，注册资本为 600000 万元人民币，法

定代表人为何光亮先生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520000053320534D，企

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(国有控股)，住所地在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金

阳北路 237 号开磷城，主要从事磷矿采选，磷、煤、氟硅、碘精细化工，

基础磷肥及新型高端磷肥制造，磷石膏资源综合开发利用，磷化工系列

产品及配套设备国内外贸易等业务。 

磷化集团控股股东为贵州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。本

公司、贵州东华与磷化集团及其控股股东均不存在关联关系。 

磷化集团系大型国有企业，已建成贵州福泉等八大生产研发基地，

形成磷矿开采能力超过 1700 万吨/年、磷酸生产能力超过 400 万吨/年

等系列产品生产能力。磷化集团作为本合同项目的建设主体，具备了相

应的履约能力；本公司及贵州东华与磷化集团在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未签

订同类业务合同。 

三、合同的主要条款 

1．合同生效：合同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并盖章之

日（以最后一方签字盖章的日期为准）生效。 

2．项目规模及建设地：项目规模为 4 万吨/年磷酸铁；建设地在贵

州省福泉市马场坪瓮福工业园区。 

3．工作范围：本合同规定的工程界区及配套工程范围内工程设计、

技术服务、设备（含设备所带专用工具和试车备品备件）及材料的采购

和供应、工程施工、人员培训、开车指导、协助磷化集团进行装置开车、

性能考核和生产准备等相关工作。 

4．合同价款及支付：本合同价款总额为 29907 万元人民币（含税），

包括设计费、总承包管理费及联合采购采保费、设备费用、建筑安装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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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费用等。磷化集团按本合同约定的预付款、工程进度款等应付款类别、

支付比例、支付条件和支付时间，向贵州东华支付合同价款。 

5．工期：2022 年 1 月 18 日实现机械竣工。 

6．双方责任：磷化集团负责提供工程界区内水文及工程地质勘察

资料、试车所需条件，办理工程建设所必需的各项行政许可，使施工场

地具备施工条件；履行合同中约定的合同价款调整、款项支付、竣工结

算、工程验收等义务。贵州东华按照合同及技术附件约定的标准、规范

开展设计、施工等工作，完成合同项下的各项工作。同时，合同还约定

了质量与检验、安全文明施工、履约保证、设备材料供应、验收、争议、

违约和索赔、不可抗力、保险、保密等事项。 

四、合同履行对本公司及贵州东华的影响 

1．合同对公司财务状况、经营成果的影响 

本合同价款为 29907 万元（含税），约占本公司 2020 年度经审计

营业收入的 5.74%。上述合同的签订和顺利履行，对执行期内本公司及

贵州东华的营业收入、经营业绩将产生影响。 

2．合同对公司业务的影响 

本合同的签订和履行，有利于提升本公司及贵州东华在磷酸铁等领

域的工程业绩；对本公司及贵州东华主营业务的独立性无重大影响。 

五、合同履行可能存在的风险 

目前，贵州东华拥有化工、建筑等多个行业的工程设计甲级证书，

具有实施工程总承包业务的经验和业绩，具备了对本合同的履行能力。

本合同项目合同工期较紧，并可能存在不可抗力等造成的风险。敬请广

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六、备查文件 

贵州东华与磷化集团签订的《4 万吨/年磷酸铁项目（福泉）设计、

采购、施工（EPC）总承包合同》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二○二一年十月二十六日 


